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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2025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3,839,929.70元。

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4,621,125.05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不提

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当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4,621,125.05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917,219,134.55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912,598,009.50元。

为保障公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全体股东长远利益，鉴于2026年经营计划及资金需求，

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主营业务发展，拟定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会予以审议。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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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民同泰 600829 三精制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磊 曲睿

联系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哈药路418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哈药路418号

电话 0451-84600888 0451-84600888

传真 0451-84600888 0451-84600888

电子信箱 wangl@hyrmtt.com.cn qur@hyrmtt.com.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概况

医药流通行业是医药卫生事业与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医药产业链中发挥着承上启下

的重要职能。报告期内，国家持续深化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改革，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常态化，医保支付方式日趋精细化，药品全流程追溯体系逐步完善。这些举措旨在优化资源配置、

规范市场秩序、保障群众用药安全可及，持续推动行业治理效能提升。在政策引导与监管深化的

背景下，行业整合进程加快，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行业发展正从传统配送服务向供应链管理、

药事服务、数据赋能的综合健康服务转型，医药流通行业迈向高质量、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的新

阶段。

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深化与居民健康需求增长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医药流通行业商品销售规

模稳健发展。根据商务部发布的《2024 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2024 年全国药品流

通市场销售规模略有增长，全国七大类医药商品销售总额（含税值）29,470 亿元，扣除不可比因

素，同比增长 0.6%。截至 2024 年末，全国持有《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共计 70.54 万家。其

中批发企业 1.51 万家，零售连锁企业 6,607 家，下辖门店 39.00 万家，零售单体药店 29.37 万家。

（1）医药流通行业中的医药批发行业概况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2024 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显示，药品批发市场销售额为

22,970 亿元，扣除不可比因素，同比增长 0.5%。2024 年药品批发行业销售排名前 100 位同比增

长 0.2%，市场占有率前 100 位占比 75.7%。

在国家医改与健康中国战略推进下，医药批发行业正向规范化、集约化与高效化方向转型。

随着集中带量采购的深入推进，形成国家集采、跨区域联盟采购及省级集采协同的多层次新格局。

同时，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不断纵深推进、行业监管体系持续完善。这些变化对企业的内部控制、

运营透明度及盈利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医药批发企业需积极适应需求变化，提升供应链效率、

拓展多元化市场，在合规基础上优化服务模式，以把握行业变革中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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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药品流通蓝皮书中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报告

（2）医药流通行业中的医药零售行业概况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2024 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显示，药品零售市场销售额为

6,500 亿元，扣除不可比因素，同比增长 1.3%。2024 年药品零售行业销售排名前 100 位年销售总

额 2,470 亿元，占全国药品零售市场总额 38.0%，零售连锁率为 57.0%。

医药零售行业作为医疗健康服务的关键终端与重要窗口，在保障用药可及性、提升全民健康

水平方面的作用日趋显著。行业领先企业正朝着专业化、数字化、多元化方向发展，致力于强化

药学服务体系，并深化慢病管理、特药服务、康复护理及健康管理等业务，构建以患者为中心的

全周期健康服务闭环。在“互联网+医疗健康”政策的推动下，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模式日益成

熟，显著提升了医药服务的可及性、便利性与协同性。随着药品全流程追溯体系与数字化监管平

台的深化应用，行业竞争核心从价格因素转向专业服务、合规运营等综合能力。

数据来源：药品流通蓝皮书中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报告

（3）医药流通行业中的医药物流行业概况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2024 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显示，2024 年全国医药物流直

报企业 448 家。2024 年医药物流仓库面积约 1,542 万平方米，物流中心数量 1,370 个，拥有专业

运输车辆 17,617 辆。

随着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常态化推进，医药物流服务呈现“多批次、小批量、高时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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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药物流企业在仓储管理、订单分拣、运输配送等全链条环节的降本增效与质量管控能力提出

更高的要求。技术赋能成为行业发展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调度系统、自动化仓储机器人、物联

网全程监控、区块链追溯技术等深度融合业务场景，推动医药物流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

化迈进。

2.2 行业周期性、季节性及地域性特点

作为医药行业的重要细分领域，医药流通市场需求呈现较强刚性属性，整体运行态势较为平

稳。仅部分用于应对极端气候的药品存在一定的季节性波动特征，行业整体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

有限，周期性特征不显著。

受区域经济、药品时效性、区域消费群体用药偏好差异及服务响应效率等因素综合影响，医

药流通行业呈现一定的地域特征。公司长期聚焦中国东北地区，区域冬季气候寒冷漫长，地方性、

季节性疾病偶发。公司依托区域内丰富的品种资源、广泛的市场覆盖及纵深网络布局，构建了高

效的供应链响应机制，通过强化与上游供应商的战略协同，能够精准响应终端医疗机构及消费者

的多元化需求，为区域医疗健康保障体系提供坚实支撑。

2.3 公司所属区域和行业地位

公司拥有省内最大的药品配送服务网络，掌握优质渠道资源，并与产业链上下游建立了长期

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主要业务覆盖范围集中在黑龙江省内。公司持续深耕“医药分销、医药零

售、医疗服务、物流配送”四大核心业务板块，系统推进“三大终端、六大市场”的战略布局，

构建全品类经营、全渠道覆盖、全场景服务的立体化业务体系。报告期末，公司零售业务拥有直

营门店 357 家，其中 DTP 专业药房 15 家。

根据商务部《2024 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显示，2024 年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哈

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位列全国药品批发企业第 19 位；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哈尔滨人

民同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销售总额位列全国零售企业第 33 位。

2.4 行业政策分析

2025 年，国家推进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维护公益性的运行

保障机制。持续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体系建设。围绕优化药品集中采

购政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药品追溯码全链条应用、医药领域正风肃纪常态化推进及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等重点领域，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同步强化全行业综合监管效能、健全医改动态监测

和评价工作。企业需主动顺应政策导向，着力培育核心竞争力，在行业变革中抢占发展机遇。

（1）医疗、医保、医药高效协同

“三医”联动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

发展和治理。在优化资源配置层面，国家持续深化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推进以基层为

核心的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加速构建紧密型医联体。在信息互联共享层面，强化医疗、医保、医

药数据互联互通与共享，加快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医保管理等关键领域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升级，

逐步构建跨系统、跨层级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平台。在监管协同治理层面，多地建立医保局、

卫健委、药监局等跨部门专班，推动政策落地、信息互通、监管执法紧密联动，提升整体治理效

能。三医协同的纵深发展，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健康权益，促进了医药市场规范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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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全覆盖

2025 年 3 月，国家医疗保障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

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积极推动药品全品种生产流通使用过程追溯和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

工伤保险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和全场景应用，并逐步实现全部医药机构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

全覆盖。随着药品追溯码在医保结算体系中的全面应用，医保基金监管模式正在从“事后追查”

向全环节数据贯通的“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精准处置”穿透式监管转型，通过强化数据联

动与风险识别能力，实现对回流药品的精准打击，切实保障医保基金安全运行与群众用药安全。

（3）医药领域正风肃纪常态化推进

2025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 14 个部门共同印发《2025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

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重点聚焦药品、高值医用耗材、医用设备、基建和信息化项目招投标、

后勤服务等领域。文件明确医药购销全流程的商业贿赂风险点，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深化购销领

域治理、系统纠治医疗服务乱象、加强保障落实等措施，全面加强医药领域廉政建设，维护群众

健康权益，行业合规经营意识得到提升。

（4）药品集采政策持续优化

2025 年 6 月，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通知》，

对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进行修订。集采在常态化、制度化之外，更加规范化，品种选择程序、

最高有效申报价设定均更加透明，第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以“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

内卷”为核心原则，纳入品种覆盖抗感染、抗肿瘤、降血糖、降血压等重点领域。全国中成药联

盟集采及中药饮片联采落地。集采规则的多方面优化标志着集采从“以价换量”向“质价平衡”

转型。

（5）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与支付方式改革

2025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新增药品 114 种，调整后的医保目录内药品总数增至 3,253

种，肿瘤、罕见病、慢性病等领域用药可及性显著提升。《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共纳入

19 种药品，与基本医保形成有效的互补衔接，为推动商保与基本医保错位发展、建立多层次医疗

保障体系奠定基础。支付方式改革方面，以 DRG/DIP 为核心的改革已全面展开，完成了从“试点

探索”到“普遍应用”的转变。通过推动传统按项目付费模式向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或病

种分值（DIP）付费模式转型，进而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

（6）医保基金即时结算改革全面推进

2025 年 10 月，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医保基金即时结算改革扩面提质的通知》，

就全国范围内全面提升医保基金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速度、着力健全医保基金结算管理运行机制

作出全面部署。伴随医保基金即时结算改革的纵深推进，医保移动支付应用场景持续拓展，跨省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覆盖范围稳步扩大，有效助力医疗卫生事业与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医药流

通行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5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1）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是国内知名的区域性医药流通企业，是黑龙江省最大的医药商业公司。公司主营业务涵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盖医药批发、医药零售、医疗服务及医药物流。公司主要销售化学药、中成药、生物制品、医疗

器械、中药饮片、保健食品、日用品、玻璃仪器、化学试剂等。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

模式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1 医药批发业务及模式

公司医药批发业务主要由药品分公司与新药特药分公司负责运营。公司医药批发业务以纯销

业务为主，调拨业务为辅，主要提供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品类的配送服务。

公司根据下游客户业务需求，从上游供应商采购相关医药及大健康商品，经过验收、存储、

分拣、包装及配送等环节，将商品销售给下游客户。客户主要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医疗客户，包

括公立医疗客户（指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之外的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客户、政府开

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终端客户（如诊所、门诊等），配送商品主要为省级政府药品集中采

购平台中标和议价的品种；二是商业客户，包括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单体药店等，

配送商品主要是 OTC 产品及其他品种。公司自建的物流中心配置现代化仓储设施及配套设备，构

建覆盖全流程的温控管理体系及冷链配送网络，保障药品在储存与运输环节的质量安全。

2 医药零售业务及模式

公司医药零售业务主要由人民同泰连锁公司负责运营。公司凭借专业的药事服务体系、丰富

的经营品类及营销网络，以直营连锁模式开展医药零售业务，主要利润来自医药产品购销差价。

公司致力于打造标准化、专业化的门店经营模式，旗下“人民同泰”“新药特药”等零售品牌

深受消费者信赖。公司持续推进 DTP 专业药房与院边店布局，强化药事服务能力建设，为患者提

供专业的用药指导与健康管理服务。同时，公司依托线下门店丰富的品种资源，整合线上 B2C、

O2O 等多元渠道，推出“网订店取”“网订店送”等便捷服务，着力构建“医药+互联网”一站式

健康服务平台，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便捷、可信赖的购药体验。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23年

总资产 7,174,877,141.34 7,166,181,171.04 0.12 7,426,464,72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015,026,454.89 2,881,186,525.19 4.65 2,751,418,223.04

营业收入 10,378,712,197.71 10,048,279,393.68 3.29 10,389,980,124.13

利润总额 189,536,116.73 289,057,623.31 -34.43 393,385,89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3,839,929.70 213,272,260.12 -37.24 292,161,80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6,247,708.09 198,714,614.66 -31.44 287,391,62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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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9,975,689.58 115,436,166.31 159.86 332,985,565.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54 7.55

减少

3.01个

百分点

11.2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308 0.3678 -37.25 0.503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308 0.3678 -37.25 0.503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666,810,119.69 2,482,520,766.03 2,696,598,003.39 2,532,783,30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5,840,864.76 26,738,294.80 39,297,331.82 21,963,43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45,127,343.00 27,314,039.04 38,000,953.85 25,805,372.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2,722,327.06 176,162,561.25 -187,379,955.95 613,915,411.3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

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5,1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2,80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433,894,354 74.8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781,817 3,853,531 0.66 0 无 0 其他

王怡宁 1,380,100 1,380,100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252,380 803,144 0.14 0 无 0 其他

高盛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571,941 492,388 0.08 0 无 0 其他

刘昔燎 426,300 426,300 0.0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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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

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

（交易所）

-142,900 407,234 0.07 0 无 0 其他

UBS AG -224,043 389,652 0.07 0 无 0 其他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202,955 367,223 0.06 0 无 0 其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56,300 356,300 0.06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流通

股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本报告期末，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药股份”）持有本公司 74.82%的股权。2026 年 3 月

11 日，公司披露了《控股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告编号 2026-003），

哈药股份于 2025 年 12 月 11 日至 2026 年 3 月 10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1,131,500

股。本次减持完成后，哈药股份所持本公司股权比例由 74.82%变更为 74.63%，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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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贯彻落实董事会战略部署，密切跟踪行业政策动态与市场发展趋势，扎

实推进经营质量提升。公司坚持党建引领与企业文化赋能双轮驱动，持续强化全员合规经营意识，

不断夯实运营管理基础。围绕市场需求变化，公司持续优化商品结构，丰富产品矩阵，进一步增

强核心品种竞争力。在稳固业务基本盘的同时，积极拓展增量市场，推动各业务板块协同发展。

服务能力提升方面，以“服务提质创效年”活动为载体，结合“支部书记带项目”专项工作落地，

持续强化公司专业药事服务能力，提升经营效率与品牌影响力。报告期内，公司各项工作围绕经

营目标有序开展，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37,871.2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29%；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83.9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7.2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4%；基

本每股收益 0.2308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97.5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033,919.32 万元，其中医药商业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1,026,721.32 万元，其他收入 7,198.00 万

元；医药商业板块中，批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822,000.13万元，零售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04,721.19

万元。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

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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